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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0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3号本公司

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王冬董事、周元明董事、郑峰董事、谢耀东董事、王娟董事、沈烈
董事、周彪董事、汤湘希董事、薛家旺董事现场出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作出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独立董事汤湘希先生任期已届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会议同意提

名冯彦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届满期与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保持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与承诺》《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公告编号：2026-031、032）。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会议同意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全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全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对该议

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董事郑峰先生因兼任公司总经理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3:0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3号本公司办公

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206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3）。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冯彦辉先生简历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
冯彦辉先生简历

冯彦辉，男，汉族，1976年1月出生，河南西华人，大学本科学历，法律硕士学位，律师。现任河南文丰
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监事会主席。历任河南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河南省法学会经济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市公安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郑州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河南九君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彦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禁止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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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

提名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冯彦辉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国家能源集团长源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专业
资格、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本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
并承诺如下：

一、被提名人已经通过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提名人与被提名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被提名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被提名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被提名人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被提名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被提名人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培训证明，被提名人承诺将在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后及时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关证明材料。
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

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

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管理规定》、《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被提名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
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是 □ 否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上市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上

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被提名人不是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

询、保荐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
签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被提名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

来，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被提名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被提名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

未届满的人员。√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被提名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的人员。√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被提名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被提名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被提名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

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予以解除职务，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本次提名的公司在内，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被提名人在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2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

声明人冯彦辉，作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充分
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为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并承诺如下事项：

一、本人已经通过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提名
人与本人不存在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独立履职情形的密切关系。√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已经参加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如有）。□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本人尚未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本人承诺将在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后及时参加培训并取得相关证明材料。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

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

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

意见》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

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

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

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以会计专业人士被提名的，候选人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或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称、博士学位，或具有经济管理方面高级职称且在会计、审计或者财
务管理等专业岗位有5年以上全职工作经验。□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 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任职，也不在该

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附属企业任职。√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

保荐等服 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
字的人员、合伙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负责人。√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本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不存在重大业务往来，

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第十七项至第二十二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

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

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不是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本人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

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三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3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以9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2026年6月25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3．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3: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开始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3:00；
（3）深交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4）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3号国家能源大厦2楼20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制定《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2．提案内容及披露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相关意见。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同意提名冯彦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审查无异议，股东会方可进行表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有关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031、032）。
（2）关于制定《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全

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和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3）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全

体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和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拟现场
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徐东大街63号国家能源大厦2911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股东代理人出
席股东会，应按本通知附件2的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2．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顺；联系电话：027-88717133；传真：027-88717134；电子邮箱：12007863@ceic.com。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 投票代码：360966，投票简称：长源投票。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本次股东会无累积投票提案）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 投票时间：2026年6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6月2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天）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6年6月25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1.委托人名称： ，

持股性质： ，数量： 。2.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3.对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
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4.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 。5.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制定《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同一议案只能标明一处表
决结果，或“同意”或“反对”或“弃权”，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
数。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栏目中用“√”明确授权委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
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4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下午3:0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63

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06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冬先生主
持。会议同时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接受网络投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下午 3:00期间接受网络投
票。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4人，代表股份2,133,833,000股，占公司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2988％。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股份 2,116,488,651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00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22人，代表股份 17,344,349
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83％。3. 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0,098,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0%；反对3,260,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8%；弃权4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768,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158%；反对 3,260,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35%；弃权4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07%。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0,117,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9%；反对3,261,6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9%；弃权4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787,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492%；反对 3,261,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52%；弃权4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57%。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0,29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0%；反对3,154,8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弃权38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960,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45%；反对 3,154,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26%；弃权38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29%。4.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能（北京）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订〈商业保理相关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股份（2,075,329,92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78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379%；反对3,326,2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6%；弃权3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781,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379%；反对 3,326,2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856%；弃权3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5%。5.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其所持
有股份（2,075,329,92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983,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842%；反对3,118,6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07%；弃权40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983,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842%；反对 3,118,6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07%；弃权40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1%。

6.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9,874,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5%；反对3,386,7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7%；弃权5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4,544,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43%；反对 3,386,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0%；弃权57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67%。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在本次 2025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三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2. 律师姓名：潘轶、王传光3.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刘敏4.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2. 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科路2889弄长泰广场B座201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5

275

56,701,418

56,701,418

33.6120

33.6120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68,693,73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采取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Liang Zhang先生主持；3、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2、董事会秘书李广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71,880

比例（%）

99.9479

反对

票数

21,316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8,222

比例（%）

0.014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69,395

比例（%）

99.9435

反对

票数

21,316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10,707

比例（%）

0.019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69,080

比例（%）

99.9429

反对

票数

21,316

比例（%）

0.0375

弃权

票数

11,022

比例（%）

0.0196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62,532

比例（%）

99.9314

反对

票数

30,672

比例（%）

0.0540

弃权

票数

8,214

比例（%）

0.0146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66,545

比例（%）

99.9384

反对

票数

22,253

比例（%）

0.0392

弃权

票数

12,620

比例（%）

0.022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753,622 98.7917 72,837 1.0655 9,762 0.1428

7、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523,560

比例（%）

97.9227

反对

票数

1,168,944

比例（%）

2.0615

弃权

票数

8,914

比例（%）

0.0158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4,994,637

比例（%）

96.9898

反对

票数

1,652,602

比例（%）

2.9145

弃权

票数

54,179

比例（%）

0.0957

9、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6,648,630

比例（%）

99.9069

反对

票数

44,674

比例（%）

0.0787

弃权

票数

8,114

比例（%）

0.014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4,989,957

18,081,342

3,591,233

1,723,148

1,868,08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9287

98.9796

98.8819

反对

票数

0

0

30,672

16,963

13,709

比例（%）

0.0000

0.0000

0.8449

0.9743

0.7256

弃权

票数

0

0

8,214

800

7,414

比例（%）

0.0000

0.0000

0.2264

0.0461

0.3925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
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
部分内部制度的议案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672,575

21,676,588

6,753,622

20,533,603

20,004,680

21,658,673

比例（%）

99.8208

99.8393

98.7917

94.5749

92.1388

99.7568

反对

票数

30,672

22,253

72,837

1,168,944

1,652,602

44,674

比例（%）

0.1412

0.1024

1.0655

5.3839

7.6116

0.2057

弃权

票数

8,214

12,620

9,762

8,914

54,179

8,114

比例（%）

0.0380

0.0583

0.1428

0.0412

0.2496

0.03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会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2、本次股东会议案4、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本次股东会议案6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Liang Zhang、赵国光、汤晓冬、宁
波梅山保税港区百碧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千碧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亿碧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贝俐、关铭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1,388,6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总股本在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前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股本总数为基数，对
现金分红总额进行调整。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离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的时间未超
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1,388,6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
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0000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4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0.0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帐号

02*****504

02*****832

02*****358

00*****059

08*****603

股东名称

钱瑞

江源东

张爱军

曹伟

海南竞业达瑞盈科技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156号中关村环保科技园银桦路60号院6号楼
咨询联系人：王子轩
咨询电话：010-52168861
传真电话：010-52168800
七、备查文件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2.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安排时间和付款通知的文件。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3005 证券简称：竞业达 公告编号：2026-017

北京竞业达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完成了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的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5月20日全额到账，发行结果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26云铜股MTN001

102681854.IB

2026年5月20日

5亿元

1.76

债券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

26云铜股MTN001

3年

2029年5月20日

5亿元

按面值100元发行

簿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期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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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6年5月20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
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辽宁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0票。
详见2026年5月21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辽宁

登海种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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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